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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 影视领域的

投资非常热， 有的人直接投资

影视剧项目， 也有人投资影视

公司。

就投资影视公司而言， 主

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从老股

东手里受让股权， 一种是参与

影视公司的增资扩股。

下文讲的就是一个转让股

权的案件。

张某想投资一家影视公司，

找到某影视文化公司 （以下简

称 “A 公司”） 的董事长李某，

提出要入股。 张某与李某之间

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

协议张某把股权转让款打到了

李某的账户， 之后张某开始参

与 A 公司的经营管理。

经过一段时间， 张某发现

A 公司做的几个大项目都没有

盈利， 虽然小项目有盈利， 但

公司整体处于亏损状态， 再加

上与董事长李某在公司经营管

理等方面有分歧， 张某要求撤

回投资。 但是李某不同意张某

撤出， 认为张某应该与公司共

进退。

张某以股权转让纠纷为案

由， 把李某起诉到了法院， 要

求与李某解除合同， 并要求李

某退还投资款并支付违约金 ，

主要理由是： 李某没有为张某

办理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 现

在工商局的企业信息中还没有

张某的名字， 所以张某还不是

股东， 李某违反了合同约定。

我作为李某的代理律师参

加了庭审， 本案经过法庭调查、

举证质证 、 法庭辩论等程序 ，

最终法院没有支持张某的诉讼

请求。

这一事件中涉及几个关键

问题， 首先是股权转让的节点。

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

让过程中， 什么时候算转让成

功呢？ 是签订合同之后， 工商

登记变更之后， 还是股东名称

变更之后？ 这是公司法上的老

问题了。

根据 《公司法》 第 32 条的

规定：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

东， 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

股东权利”。 本案双方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之后， 李某已经督促

公司变更了公司股东名册， 将

张某登记在股东名册中。

除了变更股东名册， 李某

还提供了微信群的聊天记录等

相关证据来佐证张某参与了公

司的经营管理。 微信群名称为

“A 公司股东会”， 该群主要对

公司经营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讨

论， 张某是成员之一， 说明张

某实际上已经以股东身份参与

公司经营管理。

其次， 工商登记中没有变更

股东， 李某是否违反了股权转让

协议的约定？

在股权转让过程中， 关于谁

有义务做什么事情， 应该根据合

同的约定。

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 李某应当 “配合” 张某办理

股权变更登记。 这说明李某是配

合的一方， 其义务包括： 配合签

字， 配合出具相应身份证明等材

料。

但是， 张某没有任何证据证

明他曾要求李某配合进行股权变

更登记， 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

明李某怠于配合。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

十四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变

更股东的， 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变更登记”。 双方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后， 张某应当要求公

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并主动提

供工商登记所需的材料， 但是至

起诉之日， 张某没有要求公司进

行工商变更登记， 也没有要求李

某配合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这无

法说明李某有违约行为， 李某也

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这样的股权转让协议实践中

很多， 其中关于变更登记的约定

是合法有效的， 它实际上给了股

权受让方工商变更登记的主动权，

由股权受让方选择最合适的时机

进行股权变更。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已经签

订股权转让合同， 单方解除并不

容易， 除非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

约定的情况出现

合同应当具有稳定性， 依法

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

约束力。

从诚实信用的角度来看 ，

《合同法》 第 60 条规定， “当事

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

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 ， 根据合同的性质 、 目的 、

交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 保密

等义务。” 根据本条规定， 履行合

同是原则， 解除合同是例外， 合

同不能轻易解除。

我国 《合同法》 规定了一些

特殊情况下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

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之外， 合同的

当事人还可以在合同中详细约定

解除条款， 只要约定不违反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 也是有效的。 除

了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之外， 合

同不能被任意解除。

总之， 对公司的投资无论是

股权转让还是增资扩股， 想撤回

投资往往只能找到 “接盘侠”， 很

难说撤就撤。

投资有风险 ， 撤出难随便 ，

大家应当正确认识投资行为、 理

性投资。

投资容易撤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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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的投资

无论是股权转让还

是增资扩股， 想撤
回投资往往只能找

到 “接盘侠 ”， 很
难说撤就撤。

投资有风险 ，

撤出难随便， 大家
应当正确认识投资

行为、 理性投资。

近些年我在执业中发现，

离婚案件中闪婚闪离的确实有

所增多。 爱得轰轰烈烈， 分得

撕心裂肺的大有人在。

在诉讼中， 法院判决离婚

的标准是 “感情确已破裂 ”，

《婚姻法》 第 32 条对此罗列出

五种情形： 1、 重婚或有配偶

者与他人同居的； 2、 实施家

庭暴力或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的； 3、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

屡教不改的； 4、 因感情不和

分居满二年的； 5、 其他导致

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若无上述情形， 一般法院

会给双方一次和好的机会， 第

一次诉讼不予判离。

闪婚闪离虽经历的时间

短， 但感情也是错综复杂的。

我曾经办理过一对 “80 后 ”

离婚的案件， 他们婚后住在女

方父母家， 女方父母体谅女儿

女婿每天上班辛苦， 下班后不

用小夫妻做饭洗碗， 连小夫妻

的衣服也是女方父母洗的， 没

多久女孩怀孕了， 本该是小夫

妻升级做父母的开心时刻， 但

是女方却发现男方出轨。 男方

起初还充满悔意， 写下了保证

书， 但心理上却是渐行渐远，

后来甚至离家不回。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 男

方还将其为婚外情女友庆祝生

日的照片放到自己的微博上，

仿佛自己没有家庭一样。 就在

这样揪心的日子中， 女孩度过

了怀胎十月， 生下了漂亮可爱

的女儿， 但是男方却拒绝来看

望刚出世的女儿。

女方实在忍无可忍最终起

诉到了法院， 要求离婚。 但是

在诉至法院经过调解阶段后，

女方却提出撤回起诉， 她的理

由是不能轻易放手让男方和他

的 “小三” 好过。

作为旁观者当然体谅她的

不甘心， 但是这样的决定无疑

也是在消耗自己的人生。

在闪婚的情形下， 彩礼纠

纷也是常常出现的。

《婚姻法解释 （二）》 第

10 条规定 ： 当事人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

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 1、 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2、 双方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

生活的； 3、 婚前给付并导致

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

第 2、 3 项规定， 应当以双方

离婚为条件。

离婚中， 最受伤的无疑是

孩子， 在家庭破碎的情况下还

要面对父母的选择， 若父母双

方都为孩子考虑而争着抚养，

也算是对孩子的弥补。 但是我

曾接受一对闪婚闪离小夫妻的

咨询， 双方是奉子成婚， 孩子

出生没多久就闹离婚， 而且双

方都不要孩子， 怕影响将来的

生活， 所以无法达成协议。 女

方还问我： 是否孩子一岁之内

多数会判给女方？ 如果是这样

的话， 她打算等一等再离婚。

面对这样的咨询， 实在是

让人伤心感慨。

男女双方因为各种各样的

原因走到一起， 婚姻是爱情最

好的归宿。

若实在无法继续相伴， 也

要尽可能做到好聚好散， 将互

相伤害减到最低。

闪婚和闪离

男女双方因为

各种各样的原因走

到一起， 婚姻是爱
情最好的归宿。

若实在无法继
续相伴， 也要尽可

能做到好聚好散 ，

将互相伤害减到最
低。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 以判

断双方是否符合各自的要求。

但是实践中会发生这样的

特殊情况： 劳动者因主客观原

因没能在试用期内提供劳动，

导致用人单位没有办法全面进

行考核， 但用人单位又不能延

长试用期 ， 从而发生很多争

议。

《劳动合同法》 中试用期

中止制度的缺失， 不能不说是

立法的一个漏洞。

我国 《劳动合同法》 对试

用期的期限有着明确而严格的

规定。

该法第十九条规定： 劳动

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

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

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

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

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

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

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

限不满三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

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

限内。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

的， 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为

劳动合同期限。

该法对试用期没有任何可

以延长的规定， 也没有可以中

止的规定。 我们认为这属于立

法的一个漏洞， 这个漏洞在实

践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举例来说， 劳动者在入职

后就生病， 且持续了三个月，

此时试用期就过了。 在这种情

况下， 不可能发挥试用期的作

用， 用人单位也不可能对其劳

动能力等进行考察。

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合同

应当如何处理， 对用人单位来

说就有点棘手。

我们认为， 可以通过建立

试用期中止制度来弥补这一漏

洞。

也就是说， 如果发生劳动

者因为生病或其他特殊情况不

能提供劳动的， 可以将该期限

从试用期中剔除。

举例来说， 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约定了三个月的试用期，

如果劳动者工作了半个月就生

了两个半月的病， 那么在其生

病期间试用期就自动中止， 该

两个半月从试用期中剔除， 等

其回到工作岗位后继续计算试

用期。

对于国家立法的漏洞， 有

些地方性法规已经开始弥补，

比如 《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第 15 条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

期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须停

工治疗的 ， 在规定的医疗期

内， 试用期中止。

我们认为， 这一规定值得

参考借鉴， 进而在劳动合同法

层面建立试用期中止制度。

劳动合同法应建立试用期中止制度
□上海通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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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劳动

合同条例 》 第 15

条规定： 劳动者在
试用期内患病或者

非因工负伤须停工
治疗的， 在规定的

医疗期内， 试用期

中止。

我们认为， 这

一规定值得参考借
鉴。

□上海瀛东

律师事务所

王 越


